
 

台北市榮服處 

110年退除役官兵代表文山區座談會紀錄 
日期：110.05.11 

項
次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備考 

1 

(50號榮民段奇勝) 

本身為就養榮民，經濟狀況不

佳，欲進修就讀大學，希望能

比照一般榮民申請就學補助。 

 

就業站站長： 

囿於政府預算的限制，依國

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施行

細則第3條規定：「本條例輔

導之退除役官兵，除就醫

外，合於就業、就養、就學

之規定者，在同一時期以申

請輔導安置一項為限。」鑑

此，倘已領取就養補助即不

能再領取就業、就學之相關

補助。 

就業 

2 

(71號榮民榮興邦) 

1.退俸榮民再婚，百年後遺眷 

是否能領取半俸？ 

2.退俸同袍長期旅居大陸，受 

疫情影響無法回台，現今除 

大陸外各國均可辦理海外匯 

入個人帳戶，僅有滯留大陸 

榮民被排除無法辦理，希望 

向上建議退輔會，協助滯陸

榮民改善此一困境。 

承辦人： 

1.年金改革後，現行法規規

定退俸榮民亡故後，配偶須

年滿55歲，與榮民結婚滿10

年，未再婚始能領取遺屬年

金。 

2.目前規定出國超過半年，

大陸地區無法匯至個人帳

戶，會保管待回台一併領

取。 

副處長： 

榮服處理當照顧榮民，會如

實將建議陳報輔導會業管單

位。 

退除給與 

3 

(56號榮民黃茂保) 

太太代替榮民發言：先生及自

己均年邁多病，兒子剛剛畢業

收入不多，希望榮眷醫療費用

可比照榮民，享有優惠。 

承辦人： 

榮眷至本會所屬醫療機構就

醫補助： 

一、持遺眷家戶代表證者， 

免掛號費。 

二、投保健保6類1目之榮民

遺眷家戶代表： 

（一）健保部分負擔費用 

（二）醫療必須健保不給付

就醫 



醫療項目費用。 

（三）各榮民總醫院2人病房

之差額費用。 

三、持備除役軍人眷屬證)之

榮民眷屬，優免掛號

費。 

4 

(31號榮民陳正華) 

目前僅領有俸金榮民、半俸遺

眷可享有水電優惠，希望領一

次退伍金的榮民也能申辦。 

承辦人： 

此項建議陳報輔導會。 

 

水電優惠 

5 

(18號榮民歐添成) 

1.有事離開榮家，是否可再回 

榮家申請入住，因之前在高 

雄榮家離開後再申請遭拒。 

2.感謝文山區輔導員及所有組 

長的熱忱服務，來到台北後 

非常有感，特此致謝，也希 

望能多為榮民爭取權益。 

台北榮家： 

若已退住，需再次重新申

請，而高雄榮家為何拒絕再

申請，請另行詢問高雄榮

家。 

榮家就養 

6 

(36號榮民張錦豪) 

1.感謝處長官及社區組長夏玉 

崑，服務非常熱忱，但不知 

服務處是否應配戴識別證， 

上次去服務處辦事時曾發生 

員工態度不佳狀況，希望能 

多一點愛心耐心。 

2.榮民權益及尊嚴請榮服處支  

持維護。 

輔導員:已於5月19日（北市

榮服字第1100005878號）致

函張員，簡要說明如次: 

1.張員日前拜會處長，請求

協助以前疑似遭輔導會警衛

傷害乙案，總幹事代為接見

傾聽及安撫情緒。 

2.是日稍後，本處服務組張

組長當面回覆，本處將於各

集會時機加強禮節案例宣

導，並製作服務櫃台服務人

員名牌，使洽公人員知悉服

務人員姓名。 

服務照顧 

7 

(38號榮民何岳泉) 

1.第一次參加榮民座談會，座 

談會是否定期舉辦？ 

2.目前武陵農場訂房為三個月 

一次，每次都排隊排很久且

排不到，希望能改為每月排

並控留專屬名額給榮民，達

成照顧榮民美意。 

池專員： 

退除役官兵代表座談會每年

均會在各區舉辦，亦依規定

回復各項提問問題。 

副處長： 

武陵農場訂房問題，本處將

函陳輔導會請業管單位回

復。 

農場訂房 



8 

(55號榮民黃永鎮書面建議) 

近日媒體報導軍公教應會調

(加)薪，不知退俸人員是否包

含在內，請榮服處及退輔會積

極為退俸人員爭取，比照現役

軍公教一同調薪，謀取福利。 

承辦人： 

經詢問輔導會退除給付處資

審科答復，依陸海空軍軍士

官服役條例39條規定:「軍

官、士官退伍除役後所支領

退休俸，得由行政院會同考

試院，衡酌國家整體財政狀

況、人口與經濟成長率、平

均餘命、退撫基金準備率與

其財務投資績效及消費者物

價指數調整之。」 

退除給與 

9 

(100號榮民陳龍蟠) 

1.建議榮民就醫時政府編列預 

算全額補助。 

2.現今國軍募兵都招不到人， 

建議提高軍人待遇及薪水， 

大家才會願意從均，希望能 

向上轉達。  

副處長： 

第一點建議會向輔導會反映

研議，第二點建議會轉達國

防部。 

就醫 

國防部 

 

10 

(94號榮民鍾志文) 

1.榮民分類，目前分為榮民(第

一類退除役官兵)及第二類

退除役官兵二種，但榮民就

是榮民，不應該分為二種不

同對象及不同權益。 

2.年輕的榮民更需要照顧，服 

務處的目的是照顧榮民，應

該要培育人才，給予更多的

支持協助。 

3.國防部應於軍人在職時給予 

在職進修機會，多多學習才

能在退伍後與社會接軌 

副處長： 

感謝發言及建議，相關意見

將陳報輔導會或轉達相關部

會。 

1.退除役官兵分類建議，將

陳報輔導會研議。 

就業站站長： 

2.輔導會近幾年來，在就

學、就業及職訓方面投入相

當多的預算，主要希望年輕

退除役官兵提高專業能力，

順利進入職場，尤其目前也

積極跟國防部合作，讓屆退

官兵在軍中的職能專長能延

伸至未來的職場。 

3.為培養軍人專業技能並於

退伍後順利進入職場，依國

軍屆退官兵就業輔導措施實

施要點，屆退官兵於離營前

一年即提供相關就業輔導措

施，使屆退官兵退伍後能與

社會就業接軌，其中職業訓

練於退伍前一年至前六個月

服務照顧 

國防部 



實施，薦訓單位包括輔導

會、勞動部、經濟部、農委

會、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

府、台北市政府職能學院、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高雄市

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等。 

 


